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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 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 现场会议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下午 14:00

●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

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 9:15-15:00。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致欢迎词，介绍会议出席人员情况，宣布会议开始；

二、选举监票人（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

三、审议会议议案：

1.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2.关于调整回购注销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四、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提问、发言；

五、现场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上述议案进行书面表决，等

待网络投票结果；

六、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七、宣布议案表决结果；

八、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主持人致闭幕词，宣布会议结束。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安琪酵母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有关规定，特制定本会议须知：

一、公司证券部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安排和会务工作，

出席会议人员应当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共同维护好会议秩序。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理人、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

师及会务工作人员以外，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对于

影响股东大会秩序和损害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

以制止。

三、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应当按照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和登记方法办理登记手续，会议当

天持身份证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等证

件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办理签到手续。

四、与会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要求发言的应于股东大会召开前两天通

过电话向公司进行登记，会议将根据登记的名单和顺序情况安排

发言，发言应围绕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展开。临时要求发言或提

出质询的，应当举手示意，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发言，临时要求



发言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安排在登记发言的股东之后。

发言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应先介绍自己的股东身份、代

表的单位、持股数量等情况，然后发表自己的观点。发言主题应

与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有关，内容简明扼要，每次发言时

间不超过 3 分钟，与本次会议议案无关、涉及公司商业秘密或有

损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提问，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

拒绝回答。

五、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六、本次股东大会由出席股东推选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会推

选一名监事和见证律师参加计票、监票，由主持人公布表决结果。

七、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请将手机调至振动或关机，谢绝个

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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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本激励计划）中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4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18,200 股限制性股票；同时因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均已实施完毕，同意将本激励计

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22.30527 元/股，现将该事

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1 年 2 月 9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湖北安琪生物集团

有限公司转发的《省政府国资委关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鄂国资考分[2021]7 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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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实施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21 年 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4.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公司将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接到与激

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安琪

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公告》。

5.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6.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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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1 年 5 月 6 日，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的 878 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完成登记。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有部分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部分限制性

股票共计 5 万股，因而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 734

人，实际授予数量为 878 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7日披露的《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8.2022 年 1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22 年 2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9.2022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2022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10.2023 年 2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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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23 年 2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11.2023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23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12.2024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

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24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13.2024 年 7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核查

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24 年 7 月 19 日，

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14.2025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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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

价格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一）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数量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康坤离职，徐汗青、邹龙、朱

少华等 3 人发生工作调动，上述共 4 人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依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

理”相关规定，公司需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的但未解除限售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18,2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占公司本激励计

划授予股份总数的 0.21%，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2%。

（二）关于调整回购限制性股票价格的说明

经2021年 4月 29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32,860,943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9473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12,041,294.33 元。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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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2022年 4月 18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32,692,943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 416,346,471.50 元。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5 月 1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5 月 13

日。

经2023年 4月 20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868,968,879 股扣减不参与利

润分配的 136,000 股拟回购限制性股票，即 868,832,879 股为基

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34,416,439.50 元。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5 月 22 日。

经2024年 4月 1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868,669,779 股扣减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10,944,008 股，即 857,725,771 股为基

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28,862,885.50 元。公司 2023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2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28 日。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均已实施完毕。

根据《激励计划》有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

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派

息、配股或增发等影响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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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

派息时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

根据上述《激励计划》规定，公司拟对本激励计划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如下：

公司 2020 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24.30 元/

股，本次回购价格由 24.30 元/股调整为 22.30527 元/股

（24.30-0.49473-0.5-0.5-0.5）。

康坤离职，因当前公司股票市价高于 22.30527 元/股，故回

购价格为 22.30527 元/股。

徐汗青、邹龙、朱少华等 3 人发生工作调动，故回购价格为

22.30527 元/股，并支付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三）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

回购款项合计人民币 405,955.91 元（不含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868,644,671 股变

更为 868,138,471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854,495,871 98.37 854,495,871 98.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148,800 1.63 -506,200 13,642,600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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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其中：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股份
2,672,800 0.31 -18,200 2,654,600 0.31

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股份
11,476,000 1.32 -488,000 10,988,000 1.27

合计 868,644,671 100 -506,200 868,138,471 100

注：上述表格数据有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上述变动前股本结构以 2025 年 3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数据为准。本次变动

506,200 股，包含 2020 年和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需回购注销的股份，分别

为 18,200 股和 488,000 股。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最终以回购注销实际完成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股份总数相应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相应减少。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

会影响公司管理技术团队的勤勉尽职。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

宜进行了核查，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

格。

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相关规定，公司 4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调动等原因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

解除限售，同意公司对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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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回购价格的调整系公司实施了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导致公司

股票价格除息，因此需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事项的审批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已取得现阶段所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议案的审议程序

合法合规，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履行了相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符合《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技术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

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尚需得到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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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批准，公司需及时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办理减资及股份注

销相关手续。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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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回购注销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九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注销 2024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4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

同意公司对回购注销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调整。现将该事项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 年 6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独立财务

顾问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24 年 6 月 26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湖北安琪生物集团

有限公司转发的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宜昌市国资委）《关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宜市国资考核〔2024〕5 号），宜昌市国

资委原则同意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实施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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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3.2024 年 6 月 27 日至 2024 年 7 月 6 日，公司将本激励计

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时限内，公司

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4 年 7 月 13 日，公司披露了《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

示情况说明》。

4.2024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并披露了《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4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对截至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

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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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4 年 9 月 9 日，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的 1,147.60 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有 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授予其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 2 万股，因而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授予对

象为 974 人，实际授予数量为 1,147.60 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 年 9月 11日披露的《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7.2025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

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8.2025 年 3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回购注销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本次调整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说明

2025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 14 —

公司对自2024年 9月 10日至 2025年 1月 15日期间不符合本激

励计划激励条件的康坤、张韬、邹龙、朱少华、邓娟娟、周伟、

聂莉、邓业平、杜梨梨、马长勇、艾莉平、郑洪故、覃美玲、毕

小艳、方荣、邓丹丹、杜浪、陈丰、华权、刘永大、周磊、袁振

明、向国玉、张睿杰、覃炜玲、邹学荣、郭丹、金洁、唐媛媛、

卢灿、梅芹、何宏超、张伟、张旭等 34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423,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15.41 元/股，回购款项

合计人民币 6,518,430 元。

在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审议通过后，根据激励对象最新变化情

况及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其他未说明的情况由董事会认定，并

确定其处理方式”的规定，并经董事会审议，其中张旭因工作安

排调整，仍符合激励条件，拟不再回购注销其所持的 15,000 股

限制性股票。截至 2025 年 3 月 4 日，因工作调动、离职等原因，

新增刘劲松、章祖平、曹小娟、陆凯、刘强、李浪等 6 名激励对

象不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拟对其所持有的 80,000 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激励计划》《安琪酵

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康

坤等 3 人离职，邹龙等 36 人因工作调动等原因，上述共 39 人不

再符合激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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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十三章规定：

“激励对象因调动、免职、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客观

原因与公司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授予的权益当年达到可行

使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可行使部分可以在与公司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起半年内行使，半年后权益失效；当年未达

到可行使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不再行使。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并支付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激励对象辞职、因个人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的，激励对象根

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

格和回购时市价（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1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值予以回购。”

康坤等 3 人离职，因当前公司股票市价高于 15.41 元/股，

故回购价格为 15.41 元/股。邹龙等 36 人因工作调动等原因不符

合激励条件，故回购价格为 15.41 元/股。

调整后，公司需对康坤等 39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除限

售的 488,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15.41 元/

股，回购款项合计人民币 7,520,080 元。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

性股票的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本次回购注销股票数占公司

本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总数的 4.25%，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

本的 0.06%。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868,64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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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变更为868,138,471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854,495,871 98.37 854,495,871 98.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148,800 1.63 -506,200 13,642,600 1.57

其中：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股份
2,672,800 0.31 -18,200 2,654,600 0.31

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股份
11,476,000 1.32 -488,000 10,988,000 1.27

合计 868,644,671 100 -506,200 868,138,471 100

注：上述表格数据有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上述变动前股本结构以 2025 年 3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数据为准。本次变动

506,200 股，包含 2020 年和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需回购注销的股份，分别

为 18,200 股和 488,000 股。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最终以回购注销实际完成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股份总数、

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技术团队的勤勉尽职。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回购注销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事宜进行了核查，同意公司调整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

监事会认为：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 39 名激励

对象因离职、工作调动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同意公司对该部分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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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88,000 股限制性股票以 15.41

元/股价格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取得

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

回购数量、回购价格等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

事项依法履行信息披露；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及时申请办理相关股份注销、减资等手续。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深圳价值在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报告出具日，公

司本次调整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

审批程序，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履行注册资

本减少的相关程序，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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